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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内设机构6个，分别是：办公室、政工办、综治工作室、社会维稳工作室、防范工作室、依法治县室，主要职能按照仁委办[2016]12号文件规定履行职责，发挥在全县政法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和统筹协调职能。
（二）人员构成情况。

仁化县政法委共有行政编制16人，实有在职人员16人。机关后勤服务人员3人。离退休人员10人。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履行仁委办[2016]12号文件规定的职责，发挥在全县政法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和统筹协调职能。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417.54万元，比上年317.13万元增加100.41万元，增长31.6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17.5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拨款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主要增加原因是政法委机构改革，原县社工委、原县依法治县办整合划入政法委机关，人员增多，工作职能增加。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417.54万元，比上年317.13万元增加100.41万元，增长31.6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出417.5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支出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拨款安排支出0万元，财政专户拨款安排支出0万元，其他收入安排支出0万元。主要增加原因是政法委机构改革，原县社工委、原县依法治县办整合划入政法委机关，人员增多，工作职能增加。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一）基本支出预算255.3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61.16%。与上年增加9.23万元，增长3%。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09.7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

（二）项目支出预算162.1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38.84%。与上年增加91.18万元，增长128%。其中：001项目0.75万元，主要用于党建活动经费，新增项目；002项目8.2万元，主要用于政法委各项工作经费，比上年增加1.8万元；003项目20万元，主要用于创平工作经费，比上年增加10万元，主要是要加大创平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安全感；004项目115.2万元，主要用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相关费用，新增项目，主要是落实省、市文件精神；005项目2万元，主要用于依法治县工作费用，新增项目，因机构改革，依法治县合并到政法委，需要基本工作支出；006项目5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工作经费，与上年持平；007项目10万元，主要用于司法救助工作，与上年持平；008项目1万元，主要用于特殊人群费用，与上年持平。

四、“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为29.5万元，与上年数相比增加18%。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1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万元），占47.5%，较上年增加5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后，车辆增多一台，再加上车辆比较旧，运行状况不佳，维修费用增多，维稳工作越来越重，需要经常性下乡等原因，导致单位公务用车费用增多。公务接待费支出15.5万元，占52.5%，较上年减少0.5万元，原因是节约支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为17.6万元，其中：办公费4万元、印刷费1.6万元、邮电费0万元、差旅费0万元、会议费0万元、福利费0万元、日常维修费0万元、专用材料0万元、一般设备购置费0万元、办公用房水费0万元、电费0万元、办公用房取暖费0万元、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其他费用4万元。

（二）政府采购预算为0万元，其中：货物类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工程类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服务类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三）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18年，主要工作目标有：完成创平工作、依法治县工作、司法救助等8项工作，实施8个项目，合法依规并安全高效地做好支出工作，力争100%达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四）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固定资产总额22.96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0万元，通用设备22.96万元，专用设备0万元，文物和陈列品0万元，图书、档案0万元，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0万元。

（五）专业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基本支出：是指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正常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必需的基本开支。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商品和服务支出。

3、项目支出：是指部门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申报项目支出需提供项目安排依据，制定支出计划和进度，填列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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